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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決定小孩的姓？ 

葉雪鵬 （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最讓新婚夫婦高興的事，莫過於經過證實做太太的懷有兩人的愛情結晶。這

時距離寶寶的出生，雖然還有一段長時間要等待，小夫妻倆卻迫不及待地要為小

寶貝的來臨忙這忙那，其中有一項必忙的事情，便是要為小寶貝取一個可以避凶

化吉、飛黃騰達的好名字，讓他或她能夠健康、幸福地過一生。至於出生後的小

寶貝該姓什麼？在民國九十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以前，新婚夫婦們是不必要為這

事煩腦，因為當時的民法親屬編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子女從父姓。

但母無兄弟，約定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依這法條的文義，看得出來為人

父母者，並無權利可以決定子女的姓氏，為人子女者也沒有為自己選擇姓氏的權

利。原因是這法條死板板地擺明「子女從父姓」，並無商量變通的彈性。除非有

「母無兄弟，約定子女從母姓者」的情形，才可以依據約定，使子女從母親的姓。

可是在本（九十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那天開始，情形就變成不一樣了，因為立

法院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編的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總統在五月二十三日公布，算

到第三日也就是二十五日那天生效。上述的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的條文，也在這次

修正之列。修正後的第一千零五十九條是這樣規定的： 

「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子女已成年者，經父母之書面同意，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次為限。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且有事實足認子女之姓氏對其有不利之影響時，

父母之一方或子女得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  父母離婚者。 

二.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四.  父母之一方曾有或現有未盡扶養義務滿二年者。」 

由本條修正法條來看，孩子在出生以後，為孩子申報出生的戶籍登記以前，對

孩子未來要姓什麼？不能像過去那樣置而不問，夫妻倆必須要事先商量一下，得

到結論，還要作成書面文件，記載已經為孩子決定要姓父親的姓或者是要姓母親

的姓，並添上為孩子取好的名字，帶著這文件去戶政事務所，才可以為孩子辦理

出生登記。這部分的立法過程，似乎只是針對感情正常的夫妻來規定。因為夫妻

感情良好，在您濃我濃的氣氛之下，小孩該姓夫姓或者妻姓，三言兩言就可決定，

短期間內提出一份夫妻雙方都表同意的書面文件，絕對沒有問題。問題是到了可

以為孩子申請出生登記的時候，夫妻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夫說的是東，妻偏說是

西，一方故意與對方唱反調，雙方的觀點無法交集，要他們提出書面的決定文件，

事實上有其困難。既然無法提出夫妻雙方同意的書面文件，戶政事務所依上述修

正的民法法條的規定，勢將拒絕辦理出生的登記。民法的修正法條，對於遇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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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不能同調的情形，沒有任何解決的規定，而戶籍的登記，屬於戶籍法的範圍，

先來看看戶籍法對於這種情形的相關規定：小孩的出生要辦的出生登記，依戶籍

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要在登記事件發生後三十日內提出申請。逾期提出

申請，戶政事務所仍然要受理。不過可以依戶籍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處以新臺

幣三百元以下罰鍰。有申請義務的人，被處以罰鍰以後，經戶政事務所以書面定

期催告，還是不去辦理登記，戶政事務所是可以再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下罰鍰。除

了科處罰鍰以外，主管機關的戶政事務所對於經定期催告仍不前來辦理出生登記

應為申請的人，還有一著「逕為登記」的法寶可以對付。依照戶籍法第四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定期催告應為申請

之人。應為申請之人經催告仍不為申請，有關出生登記部分，戶政事務所依同條

第三項的規定，可以「逕為登記」。那些棄嬰、沒有名字的無依兒童，在逕為登

記的時候，戶政事務所的主任，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三項的規定，還可

以為這些小娃兒「代立姓名」。這些規定是不是可以逕行適用在因為父母選擇從

父姓、從母姓的意見不一致，不能提出取得協議書面文件的小娃兒身上，是有極

大的討論空間，因為這些小娃兒不能辦理出生登記，只是父母對姓氏的意見不一

致，可不是父母不詳的棄嬰或者無依兒童，怎可冒然比照辦理？ 

   最近新聞報導：內政部為了解決協議不成的小娃兒姓氏問題，已經著手對

戶籍法進行修法工作，未來可能規定，父母協議不成，由戶政機關代為抽韱決定，

然後就逕為登記，父母若有不服，另循訴願、行政訴訟的程序來救濟，這是不錯

的想法，可以讓兒童的權益得以確保！不過在修法的時程方面需要加把油，因為

這些問題很快就會浮現檯面，亟需法律才能依法行事。  

 ［本文登載日期為 96 年 6 月 25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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